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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文件
人文学工字〔2024〕45 号

关于做好 2024 年度筑梦奖学金评选工作的
通 知

各学院：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，2023

年，国家开发银行联合招商银行、平安银行、交通银行每年

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资金，共同设立“筑梦奖学金”

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，计划连续开展 5 年。项目资金用于

奖励获得过国家开发银行承办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中，品

学兼优的全日制本专科生。根据贵州省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

《关于做好 2024 年度筑梦奖学金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

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将我校 2024 年筑梦奖学金评选工作相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评选对象

我校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的全日制本科在校生。

（二）基本申请条件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,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2.遵守宪法和法律,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
3.诚实守信,道德品质优良；

4.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良；

5.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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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获得过国家开发银行承办的国家助学贷款；

7.同一学年内，未获得过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

金。

二、评选名额和奖励标准

我校 2024 年“筑梦奖学金”名额为 69 人。按照各学院

实际在校生人数及省厅文件中“对农林水地矿油核等国家需

要的特殊专业学生予以适当倾斜”的分配要求，各学院分配

名额如下：文学传播与新闻学院 12 人、法学院 5 人、建筑

工程学院 10 人、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18 人、经济管理学

院 9 人、文化旅游与区域发展学院 7 人、体育与艺术学院 8

人。

请各学院按照名额进行等额评选。筑梦奖学金的奖励标

准为每生每学年 4000 元。

三、评选原则

各学院在限额内等额评选，评选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。同一学年内，获得国家奖学金或

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，不能同时获得“筑梦奖学金”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

(由各学院留存不上报)。

（二）各学院根据学生申报情况组织评选，推荐初评名

单，初评名单经班级、学院评审领导小组研究、讨论通过。

初评名单确定后，由学院组织填写《筑梦奖学金申请表》（附

件 1），此表表格内容统一手写，填写时可参考《<筑梦奖学

金申请表>填表说明》（附件 2），汇总填写《2024 年度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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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奖学金建议获奖名单表》（附件 3），报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审核。

（三）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对初评学生进行评

审，提出筑梦奖学金获奖学生建议名单,报学校评审领导小

组研究审定后,在全校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

无异议后，将筑梦奖学金评审结果报省教育厅，省教育厅审

核、汇总后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。

五、材料报送

各学院请于 11 月 13 日（周三）12 时前将以下初评材料

报送至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师德楼 116 办公室学生资助

管理中心 张扬老师处），所有纸质材料 A4 纸打印且须学院

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字、盖章，电子材料以学院为单位打包

发送至 1139490272@qq.com。

（一）各学院筑梦奖学金评审工作报告，内容包括 2024

年度奖学金评审工作布置、奖学金申请情况、评审依据、评

审程序、分配名额、评审结果等情况（盖章纸质版一份，并

提交 PDF 电子版，电子版命名格式：XXXX 学院筑梦奖学金评

审工作报告）；

（二）《2024 年度筑梦奖学金建议获奖名单表》（盖章

纸质版一份，并提交 Excel 电子版，电子版命名格式：XXXX

学院 2024 年度筑梦奖学金建议获奖名单表）；

（三）《筑梦奖学金申请表》（纸质版一份，表格内容

统一用黑色签字笔填写，不能涂改），按获奖名单表顺序排

放。每份申请表后需附学生本人的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合

同复印件一份，复印件不可拍照打印。

mailto:电子材料发至mzuzzzx@163.com
mailto:电子材料发至mzuzzzx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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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相关说明

（一）2024 年度筑梦奖学金评选，考核学生在 2023 年

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的综合表现。

（二）在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的两个

学期出现休学或应征入伍情况的学生，不参与 2024 年度筑

梦奖学金评选。

（三）筑梦奖学金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，优先考虑

品学兼优的学生。在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

的两个学期出现不合格、重修、补考、缺考课程，体测不达

标情况的学生，不参与 2024 年度筑梦奖学金评选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筑梦奖学金的评选工作，成立

由学院主要党政领导为组长的评审工作领导小组，严格按照

条件认真组织评选，杜绝弄虚作假行为和不正之风。

（二）各学院要切实重视评选过程中的学生诉求，建立

筑梦奖学金申诉处理机制，积极妥善处理学生投诉，务求此

项工作平稳顺利推进。

（三）各学院要加强对筑梦奖学金获奖同学事迹的总结

宣传工作，以榜样的力量示范其它同学，促进优良校风学风

建设。

（四）各学院要加强感恩教育，引导学生合理使用奖学

金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，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、回

报国家。

联 系 人：张扬 联系电话: 0851-882021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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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筑梦奖学金申请表

2.筑梦奖学金申请表填表说明

3.2024 年度筑梦奖学金建议获奖名单表

贵阳人文科技学院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2024 年 11 月 11 日

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2024年 11 月 11 日印发


